租房合同解除协议书
甲方（出租方）:           
乙方（承租方）: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于    年    月    日签订《            》，约定租赁期限为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提前解除原合同，并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应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将所承租的商铺（坐落于            ）交还甲方，并清理完毕商铺内的可移动物品，保持商铺清洁、完整、可正常使用。
二、乙方应于商铺交还前，结清截至退租之日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租金    元、物业管理费    元、水电费    元等。同时，乙方应自行办理并注销电费等费用的银行代扣业务。
三、乙方交还商铺当日，甲方应到场进行验收。若商铺主体结构、固定装修及附属设施设备完好无损，且符合原合同约定状态的，双方签署《房屋交还确认书》；若存在损坏、缺失或改动原结构情形，乙方应负责修复、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。
四、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原合同及其所有相关附件、补充协议即告终止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，但本协议中仍应继续履行的条款除外。
五、乙方保证在承租期间未对该房屋及所在建筑物进行抵押、转租、拆改结构或其他不当使用，否则因此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失的，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六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生效后，双方就原合同再无其他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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